　
教育部关于印发
《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教学[200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现将《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管理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教育部

2001年2月5日
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有利于高等教育健康发展，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维护国家学历制度和学历证书的严肃性，维护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合法权益，特建立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制度。

　　第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经批准承担培养研究生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以下同）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学生，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的学生，所取得的学历证书予以注册。

　　第三条　证书注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行计算机网络管理。

　　第四条　教育部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实施学历证书注册工作。教育部对经注册的证书进行审核、备案；经审核、备案后国家方予承认和保护。

　　第五条　注册学历证书分毕业证书、结业证书两种。

　　第六条　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毕（结）业证书以及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取得的毕业证书，由证书颁发单位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注册。

　　第七条　普通、成人高等教育毕（结）业证书应具有以下内容：

　　（一）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学习起止年月；

　　（二）专业、层次（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第二学士学位），毕（结）业；

　　（三）学习形式(普通全日制，成人脱产、业余、夜大学、函授、电视教育、网络教育)；

　　（四）本人近期免冠正面照片并骑缝加盖学校钢印；

　　（五）学校名称及印章，校（院）长签名；

　　（六）发证日期及证书编号。

　　第八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毕业证书应具有以下内容：

　　（一）姓名、性别；

　　（二）身份证号；

　　（三）本人近期免冠正面照片；

　　（四）专业、层次（本科、专科）、毕业；

　　（五）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名称和印章、主考学校或就读学校名称和印章；

　　（六）发证日期及证书编号。

　　第九条　普通、成人高等教育毕（结）业证书注册内容为：

　　（一）姓名、性别、出生日期；

　　（二）专业、层次；

　　（三）学习形式(普通全日制，成人脱产、业余、夜大学、函授、电视教育、网络教育)；

　　（四）毕（结）业、证书注册号（证书编号）。

　　第十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毕业证书注册内容为：

　　（一）姓名、性别；

　　（二）身份证号；

　　（三）专业、层次、毕业；

　　（四）证书注册号（证书编号）；

　　（五）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名称，主考学校或就读学校名称。

　　第十一条　毕（结）业证书编号即为注册号，使用阿拉伯数字，统一规范为17位。

　　（一）普通、成人高等教育毕（结）业证书注册号由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按以下顺序编排：前5位为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国标代码；第6位为办学类型代码；第7至10位为年份；第11至12位为培养层次代码；第13位至17位为学校对毕（结）业证书编排的序号。

　　（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及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毕业证书注册号，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按以下顺序编排：第1位为办学类型代码；第2位为培养层次代码；第3、4位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标代码；第5、6位为地（市）国标代码；第7、8位为县（区）国标代码；第9、10位为年度代码；第11位为上、下半年考试考次代码；第12至16位为准考证序号代码；第17位为校验代码。

　　（三）办学类型代码：普通高等教育1；成人高等教育5；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6。

　　（四）培养层次代码：博士研究生01；硕士研究生02；第二学士学位04；本科05；专科（含高职）06。

　　第十二条　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注册工作实行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三级管理。

　　（一）高等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负责印制、填写、颁发毕（结）业证书，对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每届毕（结）业生颁发证书结束后，于每年7月底以前按本规定第九条的注册内容要求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毕业证书，由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统一印制，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主考学校或就读学校副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颁发时间为每年6月和12月；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的毕业证书颁发时间为每年6月。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于每年7月底以前将当年6月和上一年12月颁发的毕业证书按本规定第十条的注册内容要求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对各证书颁发单位所颁发的毕（结）业证书进行审核并予以注册；于每年8月底前将经注册的毕（结）业证书按本规定的注册内容要求汇总报教育部备案。

　　（三）教育部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已注册的毕（结）业证书进行审核备案；经审核备案的毕（结）业证书进入全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档案库，供社会网上查询。

　　第十三条　毕（结）业证书电子注册制度于2001年开始建立并实施。从该年起颁发的毕（结）业证书未经注册的，国家不予承认。
　　学历证书经注册后予以承认的时间为证书颁发时间。

　　第十四条　漏报、错报毕（结）业证书注册的，由证书颁发单位具文并附相关证明材料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修正，经修正注册后报教育部审核备案。

　　第十五条　因漏报、错报毕（结）业证书注册而影响毕（结）业生就业或造成其他后果的，由漏报、错报单位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各高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单位，必须重视学历证书注册工作，加强对学历证书的管理。对违规操作、弄虚作假的，除公布已注册证书作废外，并追究有关人员和单位的责任。

　
